附件1
湖北省第二届归国青年发展促进会
会员名额分配表
	单  位
	提名分配名额
	单  位
	提名分
配名额

	省委人才办
	3
	十堰市
	3

	省委统战部
	3
	襄阳市
	3

	省台办
	3
	宜昌市
	3

	省教育厅
	2
	荆州市
	2

	省科技厅
	2
	荆门市
	2

	省人社厅
	2
	鄂州市
	2

	省外侨办
	2
	孝感市
	2

	中科院武汉分院
	2
	黄冈市
	2

	省银监局
	2
	咸宁市
	2

	香港驻武汉经济贸易办事处
	2
	随州市
	2

	武汉大学
	4
	恩施州
	2

	华中科技大学
	4
	仙桃市
	1

	武汉理工大学
	2
	潜江市
	1

	华中师范大学
	2
	天门市
	1

	华中农业大学
	2
	神农架林区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
	省直机关青联
	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
	省青年企业家协会
	2

	湖北大学
	2
	省保险青年发展促进会
	2

	同济医院
	2
	武汉留学生创业园
	5

	协和医院
	2
	武汉交通科技研究院
	2

	武汉市
	5
	香港贸易发展局
	1

	黄石市
	3
	香港湖北社团总会
	2

	总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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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单位名称
	现任职务
	手机
	推荐职务
	备注

	
	
	
	
	
	
	
	
	
	

	
	
	
	
	
	
	
	
	
	

	
	
	
	
	
	
	
	
	
	

	
	
	
	
	
	
	
	
	
	

	
	
	
	
	
	
	
	
	
	

	
	
	
	
	
	
	
	
	
	

	
	
	
	
	
	
	
	
	
	

	
	
	
	
	
	
	
	
	
	



附件3


湖北省归国青年发展促进会
会员、理事提名登记表








                姓    名                
                提名单位                
                推荐职务                
填表日期                


填 表 说 明

一、表内项目填写可以采用电子版打印或采用钢笔、碳素笔填写的方式，字迹要工整、清楚，个人签名需为手签。个别项目填写不下时，可另附页。
二、表内的年、月、日一律用公历。
三、照片请用近期一寸正面彩色免冠照。
四、有关栏目的填写说明：
1.“社会职务”填写重要的社会兼职（全省性协会领导职务、市级协会副会长以上职务等）。
2.“学历”填写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接受相应教育的最高学历。本科毕业填写“大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毕业填写“研究生”。“学位”填写经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位，如“文学学士”、“法学硕士”或“经济学博士”等。
3.“工作简历”从大、中专院校学习时填起。工作经历请务必按照在不同时期所担任的职务和工作单位的变动情况分段填写，前后时间要衔接。海外培训、合作研究经历接收单位和所从事研究领域要填写全称。
4.如有市级以上党委、人大、政协、青联等任职、兼职情况，请在“备注”内注明。
五、请人选所在单位对表内所填内容进行审核。
六、提名为理事以上职务，请附1000字个人事迹材料。
七、此表可复制。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日
	
	

	民族
	
	籍贯
	
	政治
面貌
	
	宗教
信仰
	
	

	国籍
	
	归国时间
	
	

	学历
	
	学位
	
	职称
	

	有效身份
证件号码
	
	社会
职务
	

	工作单位
及职务
	

	通讯地址/邮编
	
	微信号
	

	办公电话
	
	传  真
	

	手  机
	
	电子信箱
	

	工
作
简
历

	何年何月－何年何月
	在何地区何单位
	任何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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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要
成
就
及
获
奖
情
况
	

	                         
本人签名：

	本人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提名
单位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湖北省归国青年发展促进会秘书处2018年制
